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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)

主旨：函轉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推動能源教育標竿學校示範

觀摩」活動，分享得獎學校成功推廣經驗，敬請各校踴躍

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7年2月12日師大機電字第107100

3755號函辦理。

二、該活動訂於107年3月16日(星期五)及107年3月23日(星期

五)假嘉義市興嘉國小及臺北市興雅國小舉辦。

三、活動內容及報名方式詳附件實施計畫，相關事項逕洽興嘉

國小衛生組，電話：05-2860885#109或113、興雅國小丁

老師，電話：02-27618156#62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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